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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9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0年 3月 15日(星期二)上午 9時 

貳、地點：新市政大樓 9樓市政簡報室 

參、主持人：胡市長 志強（蔡副市長 炳坤接續主持）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林本源 

伍、指（裁）示事項： 

一、最近本府因為碰到傷亡重大的火災事件，正在進行嚴厲的自行檢討，也許

影響部分同仁工作情緒，但請各位首長要求同仁堅守崗位、善盡責任，對

於平常奉公守法、沒有缺失的公務人員千萬不要覺得喪失立場、不如歸

去。在此期許各位同仁仍要堅守崗位、謹守法律，全力做好權責內的事情，

這樣才對得起市民。（主辦機關：各機關） 

二、今年 1、2月低溫造成本市高接梨穗損失嚴重，請各區公所調查災損情形，

並依農業局的規定在 3 月 19 日前向該局申請相關補助，如有任何問題請

與農業局聯繫，積極照顧農民權益。（主辦機關：農業局、各區公所） 

三、有關建設局報告，100年災害搶修的開口契約，數額已經分配到原中縣轄

下 21 個區公所，希望各區公所 3 月底前一定要完成發包，在搶災救險過

程中，區公所職責是第一線搶險搶通，而隨後的恢復工程及大型工程是由

市府建設局及農業局負責，因此區公所不需擔心額度不足無法搶修，第一

時間要修的就趕快修，市府在財政局編有十億元災害準備金，相信經費應

是足夠，請建設局及農業局兩個主政單位，對於區公所災損提報，積極搶

修災害，維護市民安全。（主辦機關：建設局、農業局、各區公所） 

四、各區公所對小型工程、公園管理及路燈維護部分，如果還有不清楚之處，

建設局本週會分成三組至各區公所檢視執行工程上的困難及是否完成發

包，若需要市府協助部分也會當場處理，屆時各區公所如有問題，可提出

來討論。另外，像建設局這樣以主動出擊的方式與區公所加強聯繫的做法

非常好，其他例如民政局或環保局如有業務上的需要，也可以比照此種模

式加強辦理。（主辦機關：民政局、建設局、環保局、各區公所） 

五、在此提醒在座首長，因目前正值議會召開大會期間，首長如另有要公而需

向議會請假時，務必以府函的方式向議會請假，以示對議會的尊重，並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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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知議會聯絡小組。另外，有關部分局處預算在分組審查時遭刪除，請相

關局處首長務必去拜訪有不同意見的議員，積極爭取預算，以維護政策的

執行。另外，例如地政局的平均地權基金遭刪，請不要以為這是地政局的

責任，有動用這筆基金預算的機關，都應該主動積極的去爭取預算的通

過。（主辦機關：各機關、議會聯絡小組） 

六、3 月 11 日在日本發生規模 9.0 大地震，造成非常嚴重的傷亡及損失，為

保障本市 265萬市民的安全，面對天然災害，我們應有更積極的做為，除

消防局在第一時間做好應變措施之外，新聞局也應即刻發布訊息，讓民眾

了解市府作為並提醒應注意的事項。昨天在和平區松鶴部落舉行 100年度

「災害防救演習」，藉以加強災害防救體系應變功能，就是很好的平時訓

練，颱風季節即將來臨，除請各機關做好應變準備，並請消防局積極將這

套應變方式落實到原臺中縣的 21 個區公所，希望消防局在 1 星期內提出

整體災害應變計畫，以期在災害發生時，民眾生命財產之損失能降到最

低。（主辦機關：消防局、新聞局、各機關） 

七、在此提醒各位同仁，應該要注意公文處理的速度，尤其民眾陳情案及市長

信箱的回覆，希望處理時要特別留意處理的時限。另外也請注意公文的品

質，例如臺灣的「臺」，應該要用繁體字的「臺」為宜；另外，為使各機

關公文書橫式書寫之數字使用有一致之規範，中央訂有「公文書橫式書寫

數字使用原則」，對於法規條項款目等數字用語有做出規範，請在座的副

首長參考相關規範，在核閱公文時，共同協助公文品質的提昇。（主辦機

關：秘書處、各機關） 

八、今天的市政會議很特別，在座很多都是副首長，在此與各位分享「副手哲

學」。已故紐約交響樂團的名指揮家，有人問他誰是樂團中最重要的音樂

家，他回答最重要的是第二小提琴手，因為第二小提琴手不僅在技巧上要

跟上第一小提琴手，而且也要注意不能搶了第一小提琴手的峰芒。在座副

首長很多都是縣市合併前的一級主管轉任，擔任副手後的重要性並不減

少，在此勉勵諸位，全力輔佐首長，為民眾謀取最大福利。（主辦機關：

各機關） 

九、原臺中縣很多與工務處相關的業務，合併後已移給市府交通局，但是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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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欠缺列管追蹤的機制，而有遭到擱置的情況發生，在此請交通局能全

面清查並積極推動。（主辦機關：交通局） 

十、有關報載石岡鄉鵲橋、情人木橋兩處設施及運動公園的照明設備，因石岡

區公所無力支付電費，恐面臨斷電的問題，在此請建設局予以協助，尤其

是都市計畫區外的運動公園，看是否要以更名的方式或以其他方式解決用

電問題。（主辦機關：建設局、石岡區公所） 

十一、有關市有不動產的管理方面，在今天通過的「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

條例」中對於管理機關有明確的規範，俟未來議會審議通過後，各機關依

法執行就能減少有關不動產權責歸屬的爭議。（主辦機關：財政局、各機

關） 

十二、原臺中市及原臺中縣之環保問題的解決方式完全不同，原中市多採外包

方式，而原中縣則相當倚賴清潔隊，除垃圾清運業務外，清潔隊也擔負起

補路、清水溝、路樹修剪及澆灌等工作；現在縣市合併後，區公所定位為

派出機關，依規定不能有附屬單位，但因縣市剛合併，為免對民眾生活影

響太大，因此，讓清潔隊由區公所代管 1年，除人事派任權歸屬環保局之

外，其餘獎懲、指揮及監督等權力則由區長決定，唯公所與環保局在執行

上似乎對代管權限的認知有所不同，致生嫌隙，在此請環保局儘速研擬應

變措施，再邀集原臺中縣 21 區區長及清潔隊隊長共同與會研商解決辦

法。（主辦機關：環境保護局、各區公所） 

十三、有關豐原區公所提到縣市合併後，因為文化局接收藝文館並將其改造成

圖書館，讓當地民眾覺得少了很多舉辦活動的空間，請文化局針對豐原區

的問題深入了解後，看是否能維持之前的運作模式或共同研擬其他解決辦

法。（主辦機關：文化局、豐原區公所） 

十四、有關大雅區公所反映之前向公路總局爭取經費所建置的候車亭，因無法

負擔用電費用的支出，在此請交通局與大雅區公所協商研究解決方法。（主

辦機關：交通局、大雅區公所） 

十五、有關北屯區公所及民政局反映，部分局處未先知會公所即將部分業務委

由公所受理(例如二期稻作的休耕申請及中低收入學生申請教育補助

等)，造成公所因人力不足而有業務過量之虞，民政局刻正上簽建議研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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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授權的相關規範，未來俟法案通過後，各局處可依法令授權給區公所

承辦業務，屆時可避免業務不當委辦之爭議。（主辦機關：民政局、教育

局、農業局、北屯區公所、各機關） 

十六、目前本市正在爭取環保署舉辦的全國低碳示範城市，本市已進入第一階

段，即將爭取第二階段，請各局處協助計畫的修訂。另外，本市也是全台

率先引進電動汽車的城市，今年將引進 40 部汽車用於民眾洽公的接駁、

警務巡邏及環保稽查等方面，對於環保局的努力，我們給予肯定。（主辦

機關：環境保護局、各機關） 

陸、散  會：上午 10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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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100年第 9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 

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01 民政局 
檢陳「臺中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

治條例」草案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02 民政局 

檢陳「臺中市里民大會及基層建設座

談會自治條例〈草案〉」乙份，敬請  審

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03 財政局 
檢呈「臺中市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

細則」〈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04 財政局 
檢呈「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05 教育局 

檢陳「臺中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草案)1份，敬

請 審議。 

本案部分文字修正後通

過，送臺中市議會審議。 

06 交通局 
檢陳「臺中市公有停車場委託民間經

營自治條例」草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07 交通局 
檢陳「臺中市汽車客運業管理自治條

例」草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08 交通局 
檢陳「臺中市廣告車輛違規停放移置

及保管自治條例」草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09 交通局 
檢陳「臺中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自治條

例」草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10 交通局 
檢陳「臺中市使用道路辦理活動施工

管理自治條例」草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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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交通局 
檢陳「臺中市公有停車場管理自治條

例」草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12 觀光旅遊局 
檢陳「臺中市溫泉標章收費標準」草

案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13 觀光旅遊局 
檢陳「臺中市觀光遊樂業籌設許可審

查收費標準」草案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14 環境保護局 
檢陳新訂「臺中市政府公害糾紛調處

委員會組織規程」草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15 文化局 
檢陳「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場地

使用管理辦法（草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16 文化局 
檢陳「臺中市立屯區藝文中心場地使

用管理辦法（草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17 地政局 
檢陳新訂「臺中市土地界標申購及收

費辦法」草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18 地方稅務局 
檢陳「臺中市娛樂稅徵收率自治條例」

（草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19 地方稅務局 
檢陳「臺中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

（草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20 地方稅務局 

檢陳「臺中市民間機構參與重大公共

建設減免地價稅房屋稅及契稅自治條

例」（草案） 

，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21 地方稅務局 

檢陳「臺中市私有歷史建築物聚落文

化景觀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徵自治條

例」（草案） 

，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22 人事處 

檢陳「臺中市政府公教人員住宅及福

利委員會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草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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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勞工局 

檢陳「臺中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收

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敬請 審

議。 

本案保留，俟法案內容更

完備時再提送市政會議

討論。 

臨1 地政局 

檢陳「臺中市區段徵收土地標售標租

及設定地上權辦法」草案，敬請 審

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臨2 地政局 
檢陳「臺中市市地重劃基金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法」草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臨3 地政局 
檢陳「臺中市區段徵收作業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臨4 地政局 
檢陳「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臨5 文化局 
檢陳「臺中市立港區藝術中心場地使

用管理辦法（草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臨6 人事處 

檢陳「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組織規

程」第七條、「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

發展所組織規程」第九條、「臺中市

動物保護防疫處組織規程」第四條及

第十條修正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並副知內政部等相

關機關。 

臨7 農業局 
檢陳「臺中市農業發展基金收支保管

及運用管理辦法」草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臨8 民政局 
檢陳制定「臺中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

(草案)」乙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臨9 消防局 
檢陳「臺中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草

案)」，敬請 審議。 

本案保留，俟法案內容更

完備時再儘速提送市政

會議討論。 

 


